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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997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02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

●本次为其担保金额：3,144.00万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143,985.99万元

●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1月2日，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和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分行（以下简称“交行唐山分行” ）签署编号为“唐保字201912016号” 的《保

证合同》，为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中浩公司” ）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3,

144.00万元。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唐山海港开发区港福街南（生产经营地：唐山海港开发区港兴大街以北、海

明路以东、铁路东环线以西）

注册资本：239,404.25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广庆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氢气、硝酸、环己烷、环己烯、甲醛溶液、三聚甲醛（经营至2021年11月19

日）；聚甲醛、己二酸、二元酸、环己醇、解吸气、氮气、压缩空气、仪表空气、蒸汽、脱盐水、除

氧水、中水、塑料粒料及筛板生产、销售及出口；聚甲醛、已二酸的检测；余压利用；聚甲醛工

艺技术咨询、服务；己二酸工艺技术咨询、服务；技术引进、生产所需设备原材料进口。

截至2018年末， 唐山中浩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96,389.69万元， 负债总额331,

159.53万元 （其中贷款总额204,120.00万元， 流动负债259,466.94万元）， 净资产165,

230.16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实现191,369.35万元， 利润总额4,003.96万元， 净利润4,

250.39万元。 截至2019年9月末，唐山中浩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89,159.24万元，负

债总额253,747.19万元（其中贷款总额126,720.00万元，流动负债194,160.81万元），净资

产235,412.05万元，2019年1-9月营业收入实现131,288.34万元，利润总额158.74万元，净

利润103.20万元。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

唐山中浩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交行唐山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公司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3,144.00万元，为

交行唐山分行与唐山中浩公司在2020年1月2日至2021年1月2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

供最高保证担保。 该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

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

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唐山中浩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有利于促进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上述担保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公司向唐山中浩公司提供不超过68,200.00万元的

融资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已使用该融资担保额度对唐山中浩公司提供担保68,144.00万元，

融资担保剩余额度56.00万元。

公司目前担保事项均为对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任

何担保，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20,894.9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1.00%，无逾期担保，且全部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其中，

为子公司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36,600.00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中润煤化

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4,796.99万元， 为子公司承德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5,

30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浩公司提供担保143,985.99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泓炭素化

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12.00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保证合同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四）唐山中浩公司营业执照

（五）唐山中浩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四日

股票代码：

60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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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20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20年1月10日

●债券付息日：2020年1月13日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

券” ）将于2020年1月13日（2020年1月11日为休息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开始支付自

2019年1月11日至2020年1月10日期间的利息。 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

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6首股01” ，代码为135052。

3、发行主体：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4、债券期限：5年期，（3+2）。

5、发行总额：20.00亿元。

6、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4.90%。

7、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1月11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如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1月11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如发行人行使赎

回选择权，则其赎回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1月11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8、挂牌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2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和兑付情况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9年1月11日至2020年1月10日。

2、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4.90%。

3、债权登记日：2020年1月10日。

4、付息日：2020年1月13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0年1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6首股01” 持有人。 2020年1月10日买入本期债

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0年1月10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

发的利息。

四、付息方式

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

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公司将在本期债

券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

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

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五、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

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

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6首股01” 公司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

下简称“QFII、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

据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

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

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六、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D座

法定代表人：潘利群

联系人：张岩

联系电话：010-6642� 8527

传真：010-6642� 8061

（二）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22层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蔡林峰

电话：010-60833551

传真：010-60833504

（三）托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王诗野

联系电话：021-38874800转8268

邮政编码：200120

关于本次付息相关事宜，投资者可以咨询以上机构或原始认购网点，投资者还可以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本付息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1000

证券简称：唐山港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审批程序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5日召开六届五次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6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结构

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并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投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单个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授权

公司及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决策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

务负责人组织实施，具体操作由公司财务部负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2月1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临2019-003）。

二、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到期收回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签署协议，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结

构性存款2亿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4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唐山

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临2019-011）。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结构

性存款3.4亿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10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唐山

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进

展公告》（临2019-024）。 上述结构性存款已于近日到期收回， 收回本金人民币54,

000万元，取得理财收益为人民币1106.925万元。

根据结息情况，公司（含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获得收益情况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金额

（万

元）

起息日 收回利息日

赎回本

金

（万

元）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实际年

化收益

率

收回利息

金额（万

元）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唐山

分行

慧盈人民币

单位结构性

存款产品

结构性

存款

20,

000

2019年3月

27日

2019年12月25

日

20000

3.97%

至

4.02%

3.97% 593.87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唐山分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唐山分

行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

存款

6,000

2019年4月9

日

2020年1月2日 6,000 3.75% 3.75%

163.275

（注）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挂钩利率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5,000

2019年4月

11日

2019年12月31

日

5,000 3.75% 3.75% 135.62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挂钩利率结

构性存款

（SDGA191

188）

结构性

存款

10,

000

2019年9月

27日

2019年12月27

日

10,

000

3.65% 3.65% 91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对

公结构性存

款（100%保

本挂钩利

率）

结构性

存款

13,

000

2019年9月

30日

2019年12月30

日

13,

000

3.80% 3.80% 123.16

注：收回利息金额163.275万元，包括产品收益163.125万元及期后活期利息0.15万元。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结构性存款 20,000 20,000 593.87 0

2 结构性存款 6,000 6,000 163.275 0

3 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135.62 0

4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91 0

5 结构性存款 13,000 13,000 123.16 0

合计 54,000 54,000 1106.925 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27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6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4,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6,000

总理财额度 60,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含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没有未到期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特此公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4日

证券代码：

600482

证券简称：中国动力 公告编号：

2020-00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及下属子公司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23,355.57万元 （未经审

计），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收款

单位

发放主体 补助依据 补助原因/内容 补助金额 发放时间

重庆

齿轮

箱有

限责

任公

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

船财函[2019]7号 处僵治困资金 447.00 2019年7月

江津区国税局 减税政策

根据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

策抵减增值税

174.20 2019年9月

重庆市财政局

渝财产业[2019]

152号

首台套补贴2019年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金

235.00 2019年11月

重庆市经信委

渝经信发[2019]8

号

2018年重大新产品研发成本补助资金 117.00 2019年12月

重庆市经信委

渝财信发[2019]

18号

2018重大新产品研发补助 217.00 2019年12月

国家财政局 - 财政补贴 335.10 2019年6月

武汉

船用

机械

有限

责任

公司

武汉市青山区科

学技术和经济信

息化局

武财企[2019]162

号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资金 200.00 2019年5月

武汉市青山区经

济和信息化局

武经信科技

[2019]98号

节能专项 100.00 2019年7月

武汉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2019年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保

险补偿项目建议

名单

2019年国家首台套保险补偿资金（海工

贸13B-1）

915.00 2019年12月

武汉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2020年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保

险补偿项目建议

名单

2019年国家首台套保险补偿资金（海工

贸13C-1）

923.00 2019年12月

武汉市青山区科

学技术和经济信

息化局

关于拨付2019年

省级第一批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专

项资金的通知

2017年省级首台套保险补偿资金（海工

贸13A-1）

223.20 2019年12月

武汉市青山区科

学技术和经济信

息化局

关于拨付2020年

省级第一批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专

项资金的通知

2018年省级首台套保险补偿资金（海工

贸13B-1）

228.70 2019年12月

武汉市青山区科

学技术和经济信

息化局

关于拨付2021年

省级第一批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专

项资金的通知

2018年省级首台套保险补偿资金（海工

贸13C-1）

230.60 2019年12月

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

工信部联装函

〔2016〕547号

甲板机械质量品牌专项-可靠性设计及验

证技术研究项目研制费

371.00 2019年12月

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

工信部联装函

〔2016〕547号

甲板机械质量品牌专项-甲板机械集成控

制器研制项目研制费

196.70 2019年12月

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

工信部联装函

〔2016〕547号

甲板机械质量品牌专项-大型高效舵机及

舵系研制项目研制费

147.70 2019年12月

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

工信部联装函

〔2016〕546号

锚泊定位系统应用研究项目研制费 159.06 2019年10月

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

工信部联装函

〔2017〕614号

船用机电设备虚拟设计与试验技术应用

研究项目研制费

514.80 2019年11月

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

工信部联装函

〔2018〕473号

极地高冰级大功率吊舱推进装置研制项

目研制费

682.60 2019年11月

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

工信部联装函

〔2018〕473号

海上浮式风电装备研制项目研制费 407.13 2019年9月

青岛

海西

重机

有限

责任

公司

青岛市黄岛区薛

家岛街道办事处

财政所

企业扶持资金 企业扶持资金 1,464.00 2019年1月

青岛市黄岛区薛

家岛街道办事处

财政所

2017年财源建设

扶持资金

2017年财源建设扶持资金 340.00 2019年11月

青岛市财政局 政府扶持资金 政府扶持资金 2,928.00 2019年12月

风帆

有限

责任

公司

河北省科学技术

厅

新能源与智能电

网技术创新专项

河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车载高安全高

比功率锂离子电池的开发）

115.00 2019年6月

上海

中船

重工

船舶

推进

设备

有限

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财

政局零余额账户

- 企业所得税税收返还 417.60 2019年5月

上海市崇明区财

政局零余额账户

- 企业所得税税收返还 538.60 2019年8月

陕西

柴油

机重

工有

限公

司

咸阳市财政局

咸财企业[2018]

77号

首台（套）保险补贴收益 1,020.00 2019年12月

咸阳市人社局

兴失保发【2019】

39号

稳岗补贴 2,945.00 2019年12月

国家财政部

船重财【2019】

705号

高新津贴 120.00 2019年12月

河南

柴油

机重

工有

限责

任公

司

中船重工集团

船重人【2019】23

号

高新津贴 115.00

2019年01月

-11月

国防科工局

船重科【2017】

189号

连杆加工应力控制技术研究项目 100.00 2019年1月

上海

齐耀

系统

工程

有限

公司

科委、经信委 研发项目补助

2017KW-020/002-QG-ZJ-ZX_新型智

能化低速柴油机关键配套件中试及产业

化（专项经费） 2028

168.91 2019年11月

上海

齐耀

螺杆

机械

有限

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科

学技术委员会

- 大张江项目高增长资助款 100.00 2019.11

青岛

海西

船舶

柴油

机有

限公

司

薛家岛街道办事

处

- 企业扶持资金 157.00 2019年7月

大连

船用

柴油

机有

限公

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 - 520mm低速机研制 1,099.00

大连工业和信息

化局

- 首台套主机保险补贴 1,332.00 2019年11月

单笔100万元以下补助合计（共计150笔） 3,570.68 -

与收益相关 合计 23,355.57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上述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23,355.57元列入2019年其他收益。 上述政府补助的取得对公司2019年度利润产

生一定影响，但具体账务处理仍需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3638

证券简称：艾迪精密 公告编号：

2020-001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75号）核准，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艾迪精密”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7,461,749股，

发行价格25.4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00,00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包括保荐承销

费、律师费、法定信息披露费用等）人民币12,103,773.58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687,

896,226.42元。

上述募集资金均全部到位，2019年12月17日，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对募集资金进行审验并出具了《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职业

字[2019]38504号）。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及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存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利，根据

《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

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近日与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

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一）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1月2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序

号

开户人 开户行 账 号 专户金额（元） 用 途

1 艾迪精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开发区支行

535902112810205 100,045,671.84

工程机械用高

端液压主泵建

设项目

2 艾迪精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开发区支行

1606020829200531297 100,022,314.49

液压破碎锤建

设项目

3 艾迪精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开发区支行

378020100100124832 100,004,166.67

工程机械用高

端液压马达建

设项目

4 艾迪精密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分行营业部

4560000010120100079378 189,509,211.81

工程机械用高

端液压马达建

设项目

5 艾迪精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福山支行

8110601012401040932 100,004,166.67

工程机械用高

端液压主泵建

设项目

6 艾迪精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15392101040086953 100,004,131.67

液压破碎锤建

设项目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协议，公司（“甲方” ）、开户银行（“乙方” ）及海通证券（“丙方” ）签订的《三

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

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现

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3、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

方。

5、 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

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6、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8、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三、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19]38504号）

特此公告。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月4日

股票简称：方大集团、方大

B

股票代码：

000055

、

200055

公告编号：

2020-01

号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12月30日以书面和邮件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2020年1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对外提供短期财务借款的议案。

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为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鸿骏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深圳蓝盾控股有限公司

（下称：蓝盾控股）提供短期财务借款2,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不超过6个月（具体借款

时间以合同签订为准），年化利率5.655%，款项按双方约定还款方式归还，并由蓝盾控股董

事长童祖元先生及其配偶李华琼女士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共7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借款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4日

证券代码：

000055

、

200055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

B

公告编号：

2020-02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短期财务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短期财务借款事项概述

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为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鸿骏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深圳蓝盾控股有限公司

（下称：蓝盾控股）提供短期财务借款2,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不超过6个月（具体借款

时间以合同签订为准），款项按双方约定还款方式归还，并由蓝盾控股董事长童祖元先生

及其配偶李华琼女士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财务借款事项于2020年1月3日经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借款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蓝盾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059137325

成立时间：2014年5月

注册资本：10,680万元

法定代表人：童祖元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股权投资、防水、防腐、保温材料的研发、销售、技术服

务。

实际控制人：童祖元

股权结构：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经审

计）

2019年11月30日 /2019年 1-11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3,035.20 128,172.96

负债总额 34,260.39 38,027.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8,774.81 90,145.62

营业收入 91,854.78 95,660.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996.69 11,370.80

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蓝盾控股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2019年6月1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向蓝盾控股提供

短期财务借款2,000万元人民币已按期还款。

三、财务借款主要内容

1、借款金额：2000万元

2、借款用途：流动资金周转

3、借款的期限：不超过 6个月

4、借款利率：5.655%

5、还款约定：到期还款付息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四、风险防控措施

本次短期财务借款事项由蓝盾控股董事长童祖元先生及其配偶李华琼女士共同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风险可控。

童祖元先生，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石首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现任蓝盾控股董

事长。 童祖元先生为深圳防水十佳企业家，广东建材理事会“常务理事” ，中国房地产业协

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 截至目前，童祖元先生持有蓝盾控股55.18%股权。

李华琼女士，1961年4月生，为童祖元先生的配偶，现任蓝盾控股监事。 截至目前，李华

琼女士持有蓝盾控股10%股权。

童祖元先生、李华琼女士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财务借款原因为向借款方提供流动资金的周转。 借款方蓝盾控股， 成立于

2014年5月，主要业务板块由股权投资业务、担保业务、生产销售业务三部分组成，生产销

售业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1月30日，蓝盾控股资产负债率

分别为30.30%、29.67%，偿债能力较好。另外，由童祖元先生及李华琼女士为此项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因此还款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本次短期

财务借款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财务借款是为蓝盾控股提供流动资金周转需要，借款利率公允，并按照有关规定

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借款采取了相应的风险控

制措施，还款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本次财务借款事项。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借款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提供财务借款余额为零。

八、其他事项

本次对外提供短期财务借款不属于下列期间：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4日

证券代码：

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02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到期赎回全部进行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8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

下，授权公司在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使用不

超过2.66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分别对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保荐机构亦对前述议案发表

了无异议的专项意见。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19-037）。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1、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签署了协定存款协议，协

议约定该产品到期日为2019年12月31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按约定

收到前述协定存款的本金及收益。

2、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协定存款协议，银行账号：

101872037871845，协议约定该产品到期日为2019年12月31日。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已按约定收到前述协定存款的本金及收益。

3、 兰州国芳百货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南关分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与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协定存款协议，银行账号：101872050553429，协议约定该产品到期日

为2019年12月31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按约定收到前述协定存款的

本金及收益。

上述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到期赎回全部进行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及继续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

号

受理

银行

产品

品种

购买金额

（万元）

购买/

计息日

到期（赎

回）日

期

收益率

产品

类型

收益

情况

1

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注1】

协定

存款

10,692.19

【注3】

2018年6月

22日

2019年6月

22日

3.5%

协定

存款

已收回本

金及收益

2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兰州分行

协定

存

款

20,732.97

【注3】

2019年1月

9日

2019年9月

30日

超过伍拾万元

的额度作为协

定存款，按挂牌

公告的协定存

款基准利率上

浮计息

协定

存

款

已收回本

金及收益

3

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注2】

协定

存

款

2,000.00

【注3】

2019年3月

1日

2019年9月

30日

3.5%

协定

存

款

已收回本

金及收益

4

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注1】

协定

存

款

5,017.86

【注3】

2019年6月

23日

2019年9月

30日

3.5%

协定

存

款

已收回本

金及收益

5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兰州分行

协定

存

款

21,345.46

【注3】

2019 年 10

月8日

2019 年 12

月31日

超过伍拾万元

的额度作为协

定存款，按挂牌

公告的协定存

款基准利率上

浮计息

协定

存

款

已收回本

金及收益

6

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注1】

协定

存

款

3,452.64

【注3】

2019 年 10

月8日

2019 年 12

月31日

3.5%

协定

存

款

已收回本

金及收益

7

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注2】

协定

存

款

1,673.42

【注3】

2019 年 10

月8日

2019 年 12

月31日

3.5%

协定

存

款

已收回本

金及收益

【注】1、 公司在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银行账号：

101872037871845；2、 兰州国芳百货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南关分公司在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银行账号：101872050553429；3、协定存款现金管理

事项的购买金额均为协定存款协议计息起始日该账户存款余额。

三、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已全部赎回，本金及

收益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合计为279,827,377.51元。 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未超过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授权

范围。 具体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金额（元）

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8210000010120100016593 215,244,385.59

2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1872037871845 27,430,030.14

3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1872050553429 12,348,592.80

4 中国农业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金穗支行 27037101040017298 24,804,368.98

合计 279,827,377.51

四、备查文件

银行出具的相关现金管理产品赎回凭证或结算对账单。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4日

证券代码：

000919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01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原告” ）于2020年1月2日向江苏省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 并于2020年1月3日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苏01民初77号。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玉堂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238号

被告：

被告1： 湖州国信物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国强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毗山西路128号

被告2：陈国强， 330511195****10819

（二）案由

合同纠纷案。

（三）事实与理由:

就公司收购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公司65％股权事项，原、被告于2018年1月9

日签署了《关于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公司65%股权

之股权转让协议》和《关于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公司

65%股权之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公司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 “《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 ），并于当日完成股权交割。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月11日刊载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的《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公司65%股权项目的公告》和《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2018年8月，被告2以患病为由，向湖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利公司” ）董事会提出辞去总经理职务的要求。 经原告及福利公司多次挽留，因被告2坚持

不再履行总经理职务， 福利公司于2018年10月将被告2职务由总经理调整为董事长助理，

继续参与福利公司的经营管理。

2019年12月13日，被告1向原告出具《关于合同条款协商一致变更的说明函》（以下

简称“《说明函》” ），以被告2已不再担任福利公司总经理为由，表示《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内容已发生变更，其承诺的福利公司三年净利润累计达到6,000万元的盈利预测及补

偿相关条款已经对其不再具有约束力。

原告认为，被告1以被告2不再担任福利公司总经理为由，意图不再承担《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义务的理由不成立，《说明函》应属无效，盈利预测及补偿相关条款未发生变更，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依然合法有效，二被告应当依约继续履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并承

担相应义务。

（四）诉讼请求：

1、确认《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有效；

2、确认《关于合同条款协商一致变更的说明函》无效；

3、确认《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并未发生变更，判令两被告继续履行协议；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下同)不存在累计达到披露标准的其

他诉讼、仲裁事项。

（二）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被告1因自身涉及诉讼，已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且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尚不能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苏01民初77号。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三日


